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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
楼上安护栏挡了楼下6年光

“六年前他在天窗盖护栏，一
直挡了我家的采光和通风，影响
了我的生活。街道办事处解决不
了，我们经常打起来，现在更是变
本加厉。”前些天，在一起窗护栏
引发的邻里纠纷庭审中，作为石
景山区一小区 3号房屋的所有权
人，原告刘大妈请求法院判令被
告将天窗护栏内的垫板及杂物清
除。

但刘大妈楼上邻居、5号房屋
所有权人葛大爷则有不同意见，
辩称：“我家安装天窗护栏时是征
得了原告认可的。而且原告去年
7月去街道办事处要求我拆除的
是围挡和塑料布等，没有让我拆
除护栏。”据了解，涉案楼体的中
间有一公共天井，葛大爷在自家
天窗外安装了护栏，护栏底部垫
放了隔板并堆放了杂物，护栏下
方位置为刘大妈家厨房及卫生间
窗户。

“他家装修时说可能会影响
我们家，但没跟我说安装天窗护
栏，搭了之后，我家里就黑了！开
始，我为了邻里和谐，没有提出异
议。但是后来发现，那天窗护栏
对我家厨房排烟、厨房和卫生间
的采光影响都很严重。因为这
事，我找他五六年了，可是都没得
到答复。”刘大妈讲述了事情的原
委，要求葛大爷清除该护栏内的
隔板及杂物。但葛大爷表示不同
意，认为自己安装护栏合法，在护

栏放置物品也是他的自由。
解决
法官建议调解双方化矛盾
双方因此事产生矛盾已持续

好几年，多次发生言语及肢体冲
突，社区居委会、街道及派出所多
次协调，但双方对解决方案始终
未能达成一致。

此案涉及以相邻建筑违章为
由请求拆除问题。不过法官表
示，建筑物是否属于违章建筑、应
否拆除，均属于行政机构的职责
和管理范围，不能通过诉讼程序
进行确定。但如果搭建的建筑物
影响邻居的采光、通风、通行等权
利，则属于相邻关系纠纷的处理
范围。刘大妈最初是以违建为由
要求拆除护栏，经法院释明后，诉
讼请求变更为“移除护栏内隔板
及杂物”。

石景山法院经现场勘查、走
访社区、上门谈话等，确定了该事
件的缘由及双方的争议焦点。通
过庭审，合议庭认为此案若判决
只能解决一时问题，如果当事人
不主动履行，该问题依然无法得
到彻底解决，双方矛盾可能会加
深。

于是，审判团队联合社区工
作人员、人民陪审员，多次组织双
方调解。最终，葛大爷主动将天
窗护栏内隔板和杂物进行了移
除，双方化干戈为玉帛。

走访
老小区窗护栏堆杂物现象普

遍

记者在北京一些老旧小区走
访看到，各家窗护栏安装并无标
准规格，已安装的护栏大小、粗
细、材质也不尽相同。有的护栏
内空空如也，有的里面铺了垫板
等，上面摆放花盆，或堆放一些用
品、杂物。

要不要安装护栏？护栏里该
不该堆物？对此，居民们意见不
一。一位女士说，因为楼下邻居
安装了窗护栏，自家搬来时为了
安全考虑，怕万一有贼顺着楼下
的护栏攀爬上来，便也安了护
栏。装护栏和在护栏内置物的很
多，如果不是对自家采光等影响
很大，互相之间也就算了。不过，
看了一些邻里纠纷和高空坠物的
案例后，如今自己的法律意识也
提高了，护栏里只放了两盆花，以
前堆放的杂物都撤走了，没必要
因为这点东西吃官司。

不过，也有业主就因“窗护栏
问题”对簿公堂。一家认为，邻居
在窗户上加装了过大的护栏，影

响了自己的视线，使其在屋内感
觉压抑。另一家则指责对方没把
护栏安装在应该的位置上,挡住了
自家一扇窗，而自己的网状铁护
栏很细，不会影响采光。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一个高
层住户的小屋位于楼体凹进处，
透过窗户的视线本来就很窄，结
果还被邻家安装的窗护栏遮挡
了，但是对方又不愿意拆除。还
有居民表示，自家新装窗护栏内
并未放置物品，不影响邻居的采
光，觉得没侵权。可是邻居认为
这窗护栏过宽，与他们的护栏相
距仅几厘米，使邻家的空间被
占。由此产生了邻里纠纷。

法官说法
构成损害需承担民事责任
石景山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

长李军梅介绍，老旧小区在窗外
自行安装护栏并在护栏内堆放杂
物的现象较为普遍，安装护栏大
多以防盗安全为目的，即使不违
反行政部门的规定，但在护栏内

堆放杂物的行为不仅存在较大的
安全隐患，也会对楼下住户的采
光、通风等权利造成损害。如果
构成损害，则要承担停止侵害、排
除妨害、消除危险、恢复原状、损
害赔偿等民事责任。

据李军梅介绍，窗护栏堆物
纠纷案，这类相邻关系纠纷案件
看起来标的金额不大、因果关系
清楚、法律规定简单，但在审判实
践中，却恰恰“表象简单、实则复
杂”。一是事关双方生活或切身
利益，矛盾尖锐，利益冲突不易平
衡。二是相邻关系案件的当事人
普遍举证能力较弱，且有些争议
事实及成因需通过鉴定程序或现
场勘查来确定，而关于相邻关系
的法律条文更倾向原则性规定，
裁判规范和标准难以统一。三是
案件的处理多涉及对房屋结构及
附属设施的改造、拆除及修复等
问题，执行难度大。

那么，“窗护栏堆物纠纷难
题”如何解决？李军梅认为，这类
纠纷应当从源头化解矛盾，坚持
诉源治理，注重运用调解手段，建
立社区协调、居委会合作等多方
联动机制，充分发挥社区工作人
员、人民陪审员、人民调解员的调
解作用，将矛盾纠纷化解关口前
移到社区，努力从源头上解决相
邻关系矛盾纠纷。

民法典提倡邻居共建和谐
即将实施的《民法典》在物权

编对相邻关系的基本原则、法源
依据、相邻通风、采光、日照、排
水、通行、相邻权的限度等作出了
明确规定，邻里之间应当团结互
助，一方行使自己的权利尽量避
免对他人造成妨碍，正确处理个
人利益与他人、集体、公共利益之
间的关系，共同构建和谐美好的
居住环境。李军梅认为，居民遇
到类似问题时，首先应带着互让
互利、团结邻里的心态寻求协商
沟通，在协商不畅时，及时向社区
反映，并积极配合社区的调解工
作，争取将矛盾化解在源头。

石景山法院建议，如果经过
协调和调解无果进入诉讼程序，
居民应该注重以照片及影像等方
式保留现场证据，配合法院勘查
现场、了解事实、案件审理、协商
调解等工作，力争在维护合法权
益的同时，不损邻里关系。

一桩安装窗护栏的纠纷案
法官坚持用调解来解决问题

10日上午，北京高院召开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第 3次新闻发布
会，通报了近阶段北京法院扫黑
除恶工作成效。北京法院自专项
斗争开展以来，审结了一批涉“套
路贷”、“黑中介”、“村霸”、“行霸”
等黑恶势力团伙。在一审宣判的
803名被告人中，被判处 5年以上
有期徒刑直至无期徒刑的被告人
有 272人，重刑率达 33.9%；依法
判处追缴、罚没、退赔财产 6亿余
元，确保黑财清底，除恶务尽。

北京高院副院长、扫黑办主
任蓝向东介绍，自 2018年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截至今年8
月 31日，北京法院共受理涉黑涉
恶一审案件 176件 887人，其中涉
黑 4件 62人，涉伞 12件 12人，审
结 162 件 803 人，一审结案率达
92%。二审共受理涉黑涉恶案件
99件560人，审结81件424人。

北京法院在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开展过程中始终保持从严惩处
高压态势。在北京法院一审宣判
的803名被告人中，被判处5年以
上有期徒刑直至无期徒刑的被告
人有 272人，重刑率达 33.9%，远

高于普通刑事案件重刑率。被判
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直至无期徒
刑的有 91人，占比为 11.3%。同
时，北京法院严格把握缓刑适用
条件。为铲除“黑中介”，全市法
院依法审结19起租房、求职“黑中
介”恶势力案件，并向住建委、房
管局、58同城等单位发送一批司
法建议。

发布会上，北京高院刑二庭
庭长、扫黑办副主任朱军通报了5
个北京法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典
型案例，涉及“套路贷”“劳务黑中
介”“村霸”等犯罪类型。

“套路贷”占人房产
2013年 9月至 2018年 9月，

被告人林国彬以吸收股东、招收
业务人员的方式，逐步形成黑社
会性质组织，以办理房屋抵押借
款为名，诱骗被害人在公证处办
理售房委托等公证，恶意制造违
约事项，非法侵占被害人房产，造
成数十名被害人经济损失 1.7亿
余元。

本案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
展以来北京法院审理的首例“套
路贷”涉黑案。林国彬等被告人

有组织地针对老年人等群体实施
“套路贷”违法犯罪行为，给被害
人造成巨额经济损失。经审理，
林国彬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
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
财产；韩文军等 24人被判处有期
徒刑 20年至 4年不等，并处没收
个人全部财产或罚金。

5大扫黑除恶典型案例
“黑中介”美容诈骗
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3 月

间，被告人寇强等 20余人在姚吉
祥（另案处理）的纠集下，利用商贸
公司和劳务公司的名义，在网络上
发布虚假招聘信息，高薪诱骗应聘
者签订虚假劳务服务合同，以收取
中介服务费、美容整形费等名义，
骗取20余名被害人48万余元。该
犯罪团伙已形成恶势力。

丰台法院判决认定寇强团伙
构成恶势力，以诈骗罪判处寇强
恶势力团伙成员有期徒刑 8年至
两年六个月不等，并处罚金 16万
元至5万元。

“村霸”横行乡里
被告人贾会琴及其家族成员

赵峘、赵辉、赵大雪等人于2004年

至 2018年间，在负责朝阳区王四
营乡孛罗营村卫生费收取、治安
管理、水电消防安全等事项过程
中，长期针对在孛罗营村租住、从
事经营的外来人员或与其家族产
生矛盾过节的人员，实施威胁、恐
吓或断水、断电、堵门等滋扰行
为，敲诈勒索村内外来商户61人，
犯罪金额 100余万元。贾会琴等
人横行乡里，已形成“村霸”恶势
力团伙。

朝阳法院判决认定贾会琴等
人构成恶势力，以寻衅滋事罪、敲
诈勒索罪等判处恶势力团伙成员
有期徒刑 15年至两年不等，并处
罚金160万元至6万元。

恶势力团伙敲诈勒索
被告人杨明东纠集吴金涛等

社会闲散人员，组成较为固定的
犯罪组织，在北京市怀柔区多次
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向被害人
讨要高利贷，杨明东指使吴金涛
等人采取欺骗、威胁等方法，非法
强占他人房屋。杨明东等人还无
事生非，多次在他人经营的餐馆、
公司等场所起哄闹事、威胁他人，
扰乱正常经营、办公秩序；非法毁

损村标石碑，造成村集体财产损
失，并通过威胁方式压制村委会
反对意见。

延庆法院判决认定杨明东等
人构成恶势力，以敲诈勒索罪、寻
衅滋事罪、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
各被告人有期徒刑13年至一年六
个月不等，并处罚金 14万元至 12
万元。

“软暴力”强迫交易
被告人吕岩等人以顺义区岗

山路某产业园为据点，长期通过
“软暴力”手段排除合理竞争，强
迫园区内 7家公寓、3家酒店、20
余家商铺接受室内装修、烟道清
理、铁架墙安装、网络接入等服
务，在岗山路产业园多次实施违
法犯罪活动，形成对该园区的非
法控制，欺压商户，逐渐形成了以
被告人吕岩为首，被告人刘岩等
多人为主要成员的恶势力团伙，
严重扰乱经济秩序，造成了较为
恶劣的社会影响。

顺义法院判决认定吕岩等人
构成恶势力，以强迫交易罪判处
吕岩等人有期徒刑 5年至 3年不
等，并处罚金10万元至两万元。

北京高院通报近期扫黑除恶工作成果

272名黑恶势力人员一审获重刑

近日从北京石景山法院了解到，一业主因邻居堆物影
响自家采光通风起诉了邻居，法院组织双方调解，最终邻
居将天窗护栏内隔板和杂物进行了移除。窗护栏堆物纠
纷看似简单，实则复杂，需要引导居民依法规范自身行为，
以互让互利的心态协商解决。


